
如何销售商品至中国？ 

 

本文旨在说明海外贸易商在销售商品至中国大陆时如何利用香港贸易公司达到

节税的目的。如今，许多直接将产品销售至中国的海外供应商在中国境内或许

已经设立了自己的子公司，或许还未设立。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会发现利用

香港中转公司同中国内陆进行交易带来的好处。首先，让我们了解下海外供应

商直接销售给中国买家的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以美国

（其他国家同样适用）海外卖家作为例子进行讲解。 

图 1：直接交易，不在中国境内设立子公司 

 
上面模型的特点是由中国买家或独立的第三方贸易公司负责进口商品至中国，

并安排销售收益的境外汇出。这种贸易模式的缺点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分销渠

道，海外卖家很难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了节减海外卖家在利润来源国

支付的税费，建议在此模型中加入一家香港贸易公司，让其从美国卖家中买入

商品然后再卖给中国买家。 

 

这安排的好处可以总结如下： 

将利润从来源国转移到香港  –  香港贸易公司申报的营业利润只征收 16.5%的

税，或者甚至完全免税，如果可以证明这些是境外来源利润。在此，有必要强

调一下香港的“属地来源税收政策”，即只有在香港境内获得的利润才需在香

港交税。经提供境外收入来源证明，从境外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可免税。而且，



据香港税法的解释，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易归类为境外交易，尽管香港是中国的

一部分。 

从美国买入然后卖给中国，从表面上看是在香港免税的境外交易。然而，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在达到这种境外交易地位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香

港客户或供应商。 

防止利润退回来源国  –  营业利润可以留存在香港，这样可以防止来源国对该利

润的直接征税。但是，相关资金可以借款的方式替代股利支付退回给美国母公

司。 

与中国不同的是，对于退回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在香港不征收代扣代缴税。 

在实际操作上，大多数的中国境内买家发现付款到香港银行账户比付款到美国

账户更容易。 

 

在图 2的交易模式中，美国母公司首先卖给其中国境内的子公司，然后由其卖

给最终买家。这样就是中国境内子公司进口货物，收取国内买家的货款，然后

将采购收益汇出境外。在美国母公司 100%直接控股中国子公司的这种构架下，

中国子公司汇出的股利会导致美国母公司直接支付来源国税款。由于中国的外



汇管制，除了通过股利支付和采购收益，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将资金返回美国母

公司。为了减轻这种公司架构的不利影响，有必要在美国母公司和中国子公司

中间增加一家香港控股公司。 

 

应用这种模式的好处总结如下： 

通过交易价格，将美国和中国的利润转移到香港  –  香港对净利润征收最低税率

16.5%，或者完全免税。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所得税税率为 25%，美国更是超过

30%。此外，转让定价问题还须谨慎处理，因为过度的转让定价会引起税务机

关的注意。中国子公司汇到香港控股公司的股利在香港是免税的。而且，对退

回给美国母公司的股利，香港也不征收代扣代缴税。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子公司

支付股利时的直接来源国税收。此外，香港子公司还可以用来同具备进口和汇

款资格的中国大陆买家直接交易（见图 1）。这种模式可以让中国子公司免于

经受中国复杂的增值税系统的困扰。此外，这种模式可以使海外卖家取得从中

国境内获得的所有营业利润并提供一种更灵活的交易模式。 

 

任何的税收筹划都可能引起税务机关注意或触犯反避税条例的风险。以上的信

息仅供参考，非专业建议。在实施任何上述建议前，敬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 


